
广科院团发〔2019〕 7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科技学院学生组织接受赞助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团、学组织：

为保护学校、学生组织和学生个人的利益，规范学生活

动的各类赞助行为，加强对赞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维护学

校正常秩序，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及我

校有关规章制度，结合我校学生组织接受赞助的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《广东科技学院学生组织接受赞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广东科技学院学生组织接受赞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共青团广东科技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4 月 22 日

广东科技学院团委办公室 2019年 4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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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科技学院学生组织接受赞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护学校、学生组织和学生个人的利益，规

范学生活动的各类赞助行为，加强对赞助资金的管理和使

用，维护学校正常秩序，营造优良的育人环境，根据国家相

关法律及我校有关规章制度，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团委学生会（含所属二级组织）、

学生社团、团总支学生分会及其他正式学生组织。赞助主要

用于学生组织在校园内开展的各类科技文化体育艺术活动、

社会实践活动、志愿服务活动、组织建设活动及其他学生活

动。

第三条 赞助行为是指校内外具有法人资格的工商企

业、机构及具有我国合法身份的个人，或为获取商业推广与

宣传，或为公益服务而自愿赞助我校学生组织的行为。

第二章 赞助的接受和管理

第四条 各级学生组织开展学生活动时，需学校团委批

准方可接受社会赞助。学生个人不得擅自以组织活动的名义

索取社会赞助，为个人谋利。

第五条 学生组织接受任何赞助不得损毁学校声誉、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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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学校、学院的有关规定或超越工作权限做出承诺等。

第六条 所有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仅限于商业推广宣传

和公益服务，不得危害国家、社会，不得危害学校利益和损

害学校形象，原则上不得与学校现有业务范围相抵触。

第七条 赞助方提供的赞助包括活动所需要的物资、设

备、经费等，由学生组织协助申请，审批合格后，可进入校

园摆摊宣传；学生组织可以利用自媒体进行适当宣传；学生

组织不得承担任何形式的销售任务。

第八条 赞助方提供的宣传品的内容，必须坚持正确的

舆论导向，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不得有

危害国家安全、泄漏国家机密、影响社会稳定及校园秩序的

内容，不得传播黄色淫秽、封建迷信等各种有害信息。

第九条 赞助商的任何宣传方式的内容、形式、时间、

场地等有关协议内容都必须由有关学生组织提交校团委审

核后方可执行。

第十条 赞助推广活动如需在校园内张挂宣传展板、横

幅或海报，宣传内容必须经党群工作部审核后方可执行，而

且必须在相关部门批准的指定地点张贴、放置、悬挂，严禁

擅自在校园内公共设施上（含建筑物墙面、路灯柱、护栏等）

张贴、悬挂。

第十一条 横幅、海报、展板等宣传品的宣传期限一般

为 3—5 天。活动结束后 1 日内，由主办单位负责清除，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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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按期清除的，再次申办赞助不予批准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所有获得批准的赞助行为，赞助方不得擅自

扩大经营范围，不得随意扩大经营场地。

第十三条 赞助经费（含物资）采取统一管理、统一使

用的原则，严禁学生个人私自挪用、侵占。

1.团委学生会接受的赞助统一由学生会公关部上交团

委学生办公室管理，并建立专门的账目，各项开支报销需凭

票据经负责老师审核签字；

2.校各二级学生组织（含社团）接受的赞助统一在团委

备案后自主管理，并建立专门的账目，接受团委学生会（社

团管理部门）监管，该学生组织成员监督，各项开支报销需

凭票据经指导老师审核签字；各项开支定期公布。

3.二级学院学生组织的赞助统一由外联部上交相关学

生组织管理，并建立专门的账目，接受团总支学生分会主席

团监管，各项开支报销需凭票据经指导老师审核签字；

第十四条 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要接受团委和指导老师

对其社会赞助情况的质询和检查，要向团委和指导老师提供

资金、物料使用情况报告。

第十五条 赞助商进入校园的推广活动将全程受团委、

物业公司监督。

第三章 申请、审批程序

第十六条 校学生组织的赞助需经学生会公关部报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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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学院学生组织的赞助需经学生会外联部报备，无冲突后

方可开展后续申请流程，申请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拟举办活动的计划书（或方案），涉及讲座宣讲形式

的须提供宣讲内容的具体文字材料；

2.拟提供赞助的赞助商相关材料（单位营业执照、负责

人身份证复印件等）；

3.赞助和被赞助双方就赞助金额和双方应承担的责任、

义务达成的协议草案。

第十七条 赞助方在校内推广食品、饮料（新品牌食品、

饮料）、化妆品等，必须持有效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和检

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备案，推广食品、饮料需在保质期内，食

品需有预包装，但不得现场试吃；严禁推广非常温下保存食

品、饮料；严禁推广攫取个人隐信息的 APP、小程序、公众

号。

第十八条 医美整容、烟酒类赞助不予以审批；社会非

官方组织的赞助，禁止审批。

第十九条 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如需要用到场地，原则

上要提前一周由活动主办部门提出申请，申请统一使用《广

东科技学院场地申请表（新）》（该申请表可在团委网站下

载）。

第二十条 关于场地申请表格中“审批意见”一栏的填

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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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委学生会接受的赞助统一由团委审核并签署意见；校

团委学生会各二级学生组织（含社团）接受的赞助统一由指

导老师审核并签署意见；二级学院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统一

由副院长（主管学生工作）和团总支书记审核并签署意见；

第二十一条 获得审批同意后，活动主办部门将《广东

科技学院场地申请表》送交物业公司办理场地使用手续。物

业公司同意后，发给场地使用许可单，主办部门凭该单与校

卫队和维修中心联系商家入校和场地用电事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广东科技学院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正式实施。


